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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QD04-2021-002

 

绍柯教体普〔2021〕149 号 

 

 

区中心幼儿园、区六一幼儿园，各镇（街道）教育党委（总支）、

中心幼儿园： 

为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招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学

前教育的需求，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浙江省学前教育条

例》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就 2021学年幼儿园招生工

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招生工作原则 

1.相对就近原则：坚持“相对就近入园”的原则，科学合

理分类分批招生，优先满足本镇（街道）有户籍或有房产的 3-5

周岁适龄幼儿入园。 

2.属地管理原则：切实树立招生工作责任意识，镇（街道）

教育党委（总支）要统筹区域内各级各类学前教育资源，特别

要协调落实民办幼儿园学位资源，规范开展招生工作。 

3.公开公平原则：各幼儿园办学信息、招生办法、招生计

划等要向社会公开，严格控制班额，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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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对象及类别 

2017 年 9月 1 日至 2018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生，身体健康、

可正常参加集体活动的适龄幼儿，共五类： 

第一类：有本镇（街）户籍，且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本

人）拥有本镇（街）合法产权住房的适龄幼儿。 

第二类：有本镇（街）户籍，或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本

人）拥有本镇（街）合法产权住房的适龄幼儿。 

第三类：有柯桥区户籍，或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本人）

拥有柯桥区合法产权住房，但不属于上述两类对象的适龄幼儿。 

第四类：符合柯桥区规定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园条件的

适龄幼儿。 

第五类：其他流动人口随迁适龄幼儿。 

三、招生录取办法 

1.幼儿园应根据幼儿户籍和家庭房产情况，按照“相对就

近入园”的原则，严格按招生计划依次分类录取，公办幼儿园

依次录取以上前四类对象、民办幼儿园依次录取以上五类对象，

额满为止。 

2.当同一类别（或同一类别同一批次）幼儿人数超过经核

定的该园招生计划时，由镇（街）教育党委（总支）、中心幼儿

园根据相对就近、公平公正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排序规则和

方法，并经区教体局批准后分类分批招生。上述第二、三类对

象按“只有户籍→只有房产”逐批招生、额满为止。未能录取

的一、二、三类新生，可以申请到镇域内有剩余学额的其他幼

儿园（含民办幼儿园）就读；若申请幼儿数超过幼儿园剩余学



 

                                                        ~ 3 ~ 
 

额的，由教育党委（总支）、中心幼儿园统筹安排入园。 

3.若第四类对象新生数超出镇（街）内幼儿园剩余学额，

则按父母居住证签发或养老保险缴费时间中较早的一个时间予

以区分，时间早者优先、额满为止；超出剩余学额的第四类对

象，由教育党委（总支）统筹安排到周边镇（街）有多余学额

的村级（含民办幼儿园）就读，或回原籍幼儿园就读。民办幼

儿园满足前四类对象入园后如有多余学额，可在招生计划范围

内招收第五类对象，额满为止。 

四、招生程序 

（一）制订招生计划 

各级各类幼儿园根据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创建要求和

《浙江省幼儿园等级评定标准》（2020年修订）班额标准要求，

结合现有教育资源和当年毕业人数，科学合理规范地制订 2021

学年新生招生计划，镇（街道）中心幼儿园审核同意后，于 6

月 10 日前将《2021 学年柯桥区幼儿园招生计划表》上报幼教办。 

（二）发布招生公告 

各幼儿园在报名日期前两周在园门口、社区醒目位置张贴

招生公告，向社会公布幼儿园招生时间、招生计划、招生对象、

办园等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咨询电话和网上报名办法等。

城区四街道招生意见和四街道中心幼儿园招生办法请于 6 月 10

日前报教体局同意后向社会公布。 

（三）开展网上报名 

所有入园对象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时需准备

相关原始证件以备拍照上传。家长通过智能手机端“浙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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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或电脑端“浙江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在规

定时间内允许信息修改，报名时间结束后报名信息不能再更改。

网上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另行发布。 

1.第一次网上报名时间： 

（1）7 月 5 日 8：00—7 月 9 日 17：00，一类、二类对象

网上报名； 

（2）7月 10日-7 月 17 日，大数据中心数据导入对接，网

报信息审核； 

（3）7 月 18 日 8：00—17：00，网报信息核对有误的对象

进行现场复核； 

（4）7 月 22日 8：00—17：00，查询第一次网报预录结果。 

2.第二次网上报名时间： 

（1）7 月 24 日 8：00—7 月 25 日 17：00，一类、二类未

预录对象和三类、四类对象网上报名； 

（2）7月 26日-7 月 31 日，大数据中心数据导入对接，网

报信息审核； 

（3）8 月 1 日 8：00—17：00，网报信息核对有误的对象

进行现场复核； 

（4）8 月 5日 8：00—17：00，查询第二次网报预录结果。 

（四）组织现场报名 

八月下旬，每类入园对象根据预录取幼儿园规定的时间进

行现场报名。报名时，需向幼儿园提供家庭户口簿、预防接种

证、出生证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幼儿体检合格证明单，其中前

三类对象以房产作为其入园条件的，需向幼儿园提供房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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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不动产权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五、其他相关政策 

1.2021 年报名的新生，户口迁入及父母（本人或法定监护

人）住宅商品房产权登记的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以

房产作为入园条件的，房产必须为父母（法定监护人或本人）

拥有全部合法产权的住宅商品房。 

2.因城市建设涉及住房拆迁并实行产权置换的适龄幼儿家

庭，在拆迁期间，可向临时居住地镇（街）中心幼儿园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及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和临时居住的相关依据办理

手续，在临时居住地附近意向就读的幼儿园前两类入学对象招

收后有空余学额的，可按临时居住地相对就近入学；若临时居

住地附近意向就读幼儿园无空余学额的，由镇（街）中心幼儿

园统筹安排入学或回户籍地幼儿园就读。拆迁安置（含货币化

安置）后，按正常入学对象报名。小区配套幼儿园招生，优先

满足幼儿园所在小区业主适龄幼儿入园。 

3.经本区组织、人事部门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子女，按区委

区政府相关政策执行。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按绍政联

〔2013〕1号文件执行。外籍、港澳台籍等幼儿申请就读幼儿园

的，可携带相关证明材料于 6 月 16 日-17 日到区商务局下属区

涉外管理服务中心现场申请办理，符合条件的由教体局统一安

排到定点幼儿园就读。 

4.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优秀流动人口随迁

子女九年义务教育就学“直通车”的若干意见》（绍柯政办发

〔2018〕56号）适用学前段，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入园报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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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镇（街道）牵头，按文件中相关意见审核查验入学资格（各

镇街具体联系人信息详见附件 1）。报名时间为 7月 1 日至 7月

10 日，统一在随迁子女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居住证核发

地所在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办理。 

六、招生工作要求 

1.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各级各类幼儿园要根据全国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县创建和《浙江省幼儿园等级评定标准》（2020年修

订）班额标准要求，科学合理制定招生计划，严格控制招生规

模，并报区教体局幼教办审批备案。幼儿园招生坚持“先体检

后入园”的原则，对智力、听力等有障碍的特殊儿童，原则上

持有关鉴定意见到区特殊学校学前特教班就读。在满足 3-5 周

岁幼儿入园前提下，有富余学前资源的镇（街道），可向教体局

申请备案，适当招收 3周岁以下托班幼儿。 

2.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各镇（街道）中心幼儿园要根据本

招生意见，按照“相对就近入园、分类分批招生”的原则，结

合实际制定出台各镇（街道）2021 学年幼儿园招生办法。新生

报名原则上一学年安排一次，春季及学期中途不安排插班入园。

对提供假证明、假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一经

查实，取消就读资格。 

3.严格实施收费办法。公办幼儿园按幼儿园等级标准收费，

民办幼儿园按备案标准收费。所有幼儿园收费项目为保教费（含

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代管费用（开办周六困难班的，根

据相关收费政策按实另收），公办幼儿园须向家长提供收费正式

发票，民办幼儿园须向家长提供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税务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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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不得以开设兴趣班、实验班、课后培训班等特色教育为

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困难幼儿资助对象根据《柯桥区

学生资助对象认定办法》（绍柯教体核〔2020〕259 号）认定，

山区三镇免费、全区困难幼儿资助暂按《绍兴市柯桥区家庭经

济困难（残疾人家庭）幼儿入园资助及山区三镇户籍在园幼儿

免费教育实施办法》（绍柯教体普〔2018〕216 号）明确的标准

执行。 

4.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各镇（街道）教育党委（总支）、中

心幼儿园要高度重视幼儿园招生工作，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

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幼儿园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广泛宣传

招生政策和办法，及时公开招生信息，耐心细致地做好家长的

报名咨询工作。加强与镇村、家长、社会的沟通，及时妥善处

理好招生工作中的问题，确保招生工作规范、有序、平稳。对

招生政策执行不力且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各镇（街道）教育

党委（总支）、中心幼儿园一律实行岗位责任制考核“一票否决”，

民办幼儿园办学许可一律推迟年检或年检不合格。 

未尽事宜由柯桥区教育体育局幼儿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解释。柯桥区教育体育局直属幼儿园招生办法另行公告。 

 

附件：1. 2021年柯桥区各镇（街道）优秀流动人口随迁子

女九年义务教育就学“直通车”报名联系点 

2. 2021学年柯桥区区属幼儿园、镇（街）幼儿园报

名咨询电话 

 



~ 8 ~ 
 

 

绍兴市柯桥区教育体育局 

                     2021 年 5月 31 日 

 

 

 

 

 

 

 

 

 

 

 

 

 

 

 

 

 

 

抄送：市教育局，区委办、区人大办、区府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区

监委），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诸剑明、李永杰、

祝静芝同志。 

绍兴市柯桥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4日印发 



 

                                                        ~ 9 ~ 
 

附件 1 

 

序号 镇（街道） 报名地点 联系人 咨询电话 备注 

1 柯桥 柯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赵老师 85323823  

2 柯岩 柯岩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田老师 84310376  

3 华舍 华舍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吕老师 84081813  

4 湖塘 湖塘街道社事办(一楼) 王老师 84385039  

5 钱清 钱清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陈老师 85511886  

6 杨汛桥 杨汛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俞老师 84505918  

7 夏履 夏履镇便民服务中心 杨老师 89970506  

8 齐贤 齐贤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韩老师 85578401  

9 安昌 安昌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王老师 85641361  

10 马鞍 马鞍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朱老师 85629544  

11 福全 福全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方老师 88406992  

12 兰亭 兰亭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徐老师 85506994  

13 漓渚 漓渚镇便民服务中心 陈老师 84012031  

14 平水 平水镇便民服务中心 沈老师 
85762505 
85763218  

15 王坛 王坛镇便民服务中心 孙老师 85787190  

16 稽东 稽东镇便民服务中心 蒋老师 8911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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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区属（镇、街）幼儿园 联系电话 

柯桥区中心幼儿园教育集团 81109328  81109318 

柯桥区六一幼儿园教育集团 85676161  81115850 

中国轻纺城中心幼儿园 81103552  81115062 

柯岩中心幼儿园 89964768  89965145 

华舍中心幼儿园 89967472  89967476 

湖塘中心幼儿园 85593905  85593906 

浙光幼儿园 85592656  85592661 

杨汛桥中心幼儿园 89981951  89981953 

夏履镇幼托中心 85594183  85511501 

齐贤中心幼儿园 85525082  85525080 

安昌中心幼儿园 89982820  89982822 

马鞍中心幼儿园 85102823  85597917 

秋瑾幼儿园 88406828  89107828 

兰亭中心幼儿园 84605950  84017506 

漓渚镇中心幼儿园 88307201  88519182 

平水镇中心幼儿园 85767225  89119431 

王坛镇中心幼儿园 89196705  89196765 

稽东镇中心幼儿园 89171973  89171970 

 


